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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》亦訂明附表 1 及附表 2 的適用範圍。一般而言，附
表 1 及附表 2 內指明的中藥材，適用於該等中藥材的乾品或
炮製品。  
 
 
中藥材的市場監測機制  
 
3 .  正如上述文件內提供的資料表示，衞生署設有市場監測

系統，定期從市面上抽取中藥材作檢驗，以監察受《條例》

規管的中藥材的品質和安全符合標準。恆常檢驗項目包括：  
 

( a )  農藥殘留量（包括 20 項有機氯農藥及 17 項有機磷農藥
檢測項目）；  

( b )  重金屬含量（包括砷、鎘、鉛及汞）；及  
( c )  性狀鑑別。  

 
4 .  現時用以檢測在本港出售的中藥材的農藥殘留量及重金

屬含量的標準是由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（管委會）參考其

他相關的國際標準而制定的。鑒於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日漸

關注農藥殘留及重金屬對人體的影響，管委會不時對中藥材

的農藥殘留量及重金屬含量標準進行檢討，與時並進；並審

視中藥材檢驗的策略，繼續完善有關市場監測機制，以保障

市民健康。  
 
5 .  中藥材農藥殘留量和重金屬含量的檢測工作，由政府化

驗所分兩個階段進行。第一階段會以未經煎煮的中藥材生品

為樣本，以測試是否含有上述 37 項農藥和 4 項重金屬，以及
其殘留量和含量。第二階段會測試中藥材經煎煮成湯藥後的

農藥殘留量和重金屬含量。由於把中藥材煎煮成湯藥後才測

試農藥殘留量和重金屬含量的做法，較接近供人服用時的狀

況，故以此來評估中藥材對服藥人士所構成的風險，做法較

為恰當。有關的檢測程序和範圍已分別獲管委會及香港中藥

材標準計劃下科學委員會的國際專家組所認可。  
 
檢測農藥殘留量和重金屬含量的中藥材樣本數目  
 
6 .  現時在香港出售的中藥材約有 300 種。在 2014 年至
2016 年期間，衞生署透過恆常市場監測系統從市面抽取了共
1 ,131 個中藥材樣本，並交給政府化驗所檢驗，當中涉及 247
種中藥材，亦即覆蓋了約 8 成在香港銷售的中藥材種類。當
中並沒有發現有中藥材樣本煎煮成爲藥湯後超出了管委會設






